
附件 1 

 

河池市强优工业企业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壮大我市工业跨越发展主体，根据《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加快新型工业化实现跨越发展评选奖

励工作的通知》（桂政发〔2013〕41 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二条  设年度河池市强优工业企业奖项 1 个，每年评选

奖励 1 次。 

 

第三章  奖励范围 

第三条  河池市辖区内注册的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和纳

入国家企业集团统计制度的工业企业集团。以工业企业集团申

报的，其成员企业当年及今后年度不得再单独申报。 

 

第四章  奖励条件 

第四条  申报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年主营业务收入（企业集团为营业收入，下同）达

到 1 亿元以上（含 1 亿元）的盈利企业（不含政策性亏损）。

政策性亏损是指企业实施政府限价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生产

经营专项等而产生的亏损。属政策性亏损的企业应提供所在地



县（市、区）人民政府的情况说明。 

（二）申报年度企业上缴税金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

1%以上（含 1%），且上缴税金有所增长。 

（三）申报年度没有因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重大

环境污染事件、重大产品质量事件而被依法处理。 

（四）企业研发机构被认定为市级以上（含市级）企业技

术中心或研发中心，或者企业属市级以上（含市级）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并且当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有所增长。 

（五）完成申报年度自治区下达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

的目标任务。 

（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没有重大

劳动争议。 

 

第五章  奖励内容 

第五条  在具备奖励条件的基础上，按以下方式计算奖励金

额，奖励资金由市财政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资金中列支。 

（一）首次奖励。“首次奖励”是指原来未获得强优工业企业

奖励的企业，当年符合强优工业企业奖励标准，并予以的奖励。

对年主营业务收入 1 亿元以上（含 1 亿元）、10 亿元以上（含

10 亿元）、50 亿元以上（含 50 亿元）的企业进行奖励，年主

营业务收入 50 亿元以上（含 50 亿元）的企业，每增加 50 亿元

为一个奖励台阶。 

1. 首次达到 1 亿元以上（含 1 亿元）、10 亿元以下的企业，

每户奖励 5 万元； 



2. 首次达到 10 亿元以上（含 10 亿元）、50 亿元以下的企

业，每户奖励 10 万元； 

3. 首次达到 50 亿元以上（含 50 亿元）、100 亿元以下的

企业，每户奖励 20 万元； 

4. 首次达到 100 亿元以上（含 100 亿元）、150 亿元以下

的企业，每户奖励 50 万元。 

5. 首次达到 150 亿元以上（含 150 亿元）、200 亿元以下

的企业，每户奖励 80 万元。 

依此类推。 

（二）再次奖励。“再次奖励”是指往年已获得强优工业企业

奖励的企业，当年再次符合强优工业企业奖励条件和奖励标准，

并予以的奖励。年主营业务收入 1 亿元以上（含 1 亿元）、10

亿元以上（含 10 亿元），50 亿元以上（含 50 亿元），每增加

50 亿元为新上一个台阶予以再次奖励。 

1. 1 亿元以上（含 1 亿元）、10 亿元以下的企业，每个再

次奖励台阶的奖励金额为 5 万元； 

2. 10 亿元以上（含 10 亿元）、50 亿元以下的企业，每个

再次奖励台阶的奖励金额为 10 万元； 

3. 50 亿元以上（含 50 亿元）、150 亿元以下的企业，每个

再次奖励台阶的奖励金额为 20 万元； 

4. 150 亿元以上（含 150 亿元）、250 亿元以下的企业，每

个再次奖励台阶的奖励金额为 30 万元； 

5. 250 亿元以上（含 250 亿元）、350 亿元以下的企业，每

个再次奖励台阶的奖励金额为 50 万元； 



6. 350 亿元以上（含 350 亿元）、500 亿元以下的企业，每

个再次奖励台阶的奖励金额为 80 万元。 

当年一次上 2 个以上（含 2 个）台阶的，按所上台阶数累

计计奖，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三）相关说明。企业相同台阶不再奖励，低于原来已获

得的最高奖励台阶不再奖励。 

第六条  奖金用于奖励企业领导班子。 

第七条  市委、市人民政府向获奖企业予以表彰奖励，颁

发牌匾和奖金。 

 

第六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由河池市实施工业跨越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评审工作组开展评审工作。 

 

第七章  评奖程序 

第九条  评奖程序： 

（一）企业按属地向县（市、区）人民政府申报，由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初审并将初审结果和企业申报材料报送领

导小组办公室。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评审工作组评审，评审结

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复核。 

（三）领导小组负责审议获奖名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将

结果向社会公示，公示期 5 天。在公示期间如有异议，由领导

小组办公室核实，报领导小组审定。 



（四）公示期满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获奖名单上报市

委、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申报企业要遵守统计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统计制

度，保证数据的真实可信。 

第十一条  如发现因弄虚作假而获奖的企业，将撤销其奖

励，收回牌匾和奖金，并予通报。 

 

第九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河池市强优工业企业奖励金额表 



附表 

河池市强优工业企业奖励金额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营业务收入 首次奖励金额 再次奖励金额 

1 1 亿元以上（含 1亿元）、10 亿元以下 5 5 

2 10 亿元以上（含 1亿元）、50 亿元以下 10 10 

3 50 亿元以上（含 50 亿元）、100 亿元以下 20 20 

4 100 亿元以上（含 100 亿元）、150 亿元以下 50 20 

5 150 亿元以上（含 150 亿元）、200 亿元以下 80 30 

6 200 亿元以上（含 200 亿元）、250 亿元以下 110 30 

7 250 亿元以上（含 250 亿元）、300 亿元以下 140 50 

8 300 亿元以上（含 300 亿元）、350 亿元以下 170 50 

9 350 亿元以上（含 350 亿元）、400 亿元以下 200 80 

10 400 亿元以上（含 400 亿元）、450 亿元以下 230 80 

11 450 亿元以上（含 450 亿元）、500 亿元以下 260 80 

例如：1.企业当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 100 亿元，奖励 50 万元。2.企业往年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10 亿元，当年再次达到 360 亿元，再次奖励金额为 50 万元。3.

企业往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0 亿元，当年再次达到 410 亿元，跨越 6个奖励台阶，

累计计奖 320 万元，再次奖励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实际再次奖励金额为 300 万元。 

 
 


